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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金杜”）接受深圳市爱迪尔珠宝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

报告》”）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2 年 8 月 2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3 年

3 月 30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并于 2014 年 9 月

3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现就发行人与深圳市美嘉华珠宝首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美嘉华珠宝”）、深圳市大盘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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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珠宝”）、深圳市嘉华婚爱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婚爱珠宝”

相互之间是否独立、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

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说明的事项，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说明为准。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词语的含义与《律师

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中所使用简称、词语的含义相同。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并上市

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查，并依法对所出

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请律师就发行人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在历史沿革、人

员、资产、业务、财务、采购及销售等方面相互之间是否独立、是否存在同业

竞争发表意见。 

（一） 发行人、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历史沿革方面的独立性 

1. 发行人在历史沿革方面独立于美嘉华珠宝 

经金杜核查，美嘉华珠宝的历史沿革如下： 

1) 2003 年 12 月 4 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深圳工商局”，

后更名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美嘉华珠宝设立，美嘉华珠宝设立

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其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苏玉明 90 万元 90% 

魏衍全 10 万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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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 万元 100% 

 

2) 2006 年 11 月 22 日，深圳工商局核准美嘉华珠宝的股权变更，原股东魏

衍全将其所持美嘉华珠宝的全部股权转让予魏春琴，至此，美嘉华珠宝的

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苏玉明 90 万元 90% 

魏春琴 10 万元 10% 

合计 100 万元 100% 

 

3) 2010 年 7 月 8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深圳市监局”）核

准美嘉华珠宝增资，美嘉华珠宝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 万元增加至 300

万元，各股东分别按其原股权比例认缴新增的注册资本，至此，美嘉华珠

宝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苏玉明 270 万元 90% 

魏春琴 30 万元 10% 

合计 300 万元 100% 

综上，并经金杜核查，金杜认为，发行人、发行人的股东、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自美嘉华珠宝设立至今均未持有美嘉华珠宝的股权，美嘉华珠

宝、美嘉华珠宝的股东、美嘉华珠宝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发行人设

立至今均未持有发行人的股权，发行人与美嘉华珠宝之间在历史沿革方

面相互独立。 

2. 发行人在历史沿革方面独立于大盘珠宝 

经金杜核查，大盘珠宝的历史沿革如下： 

1) 2006 年 6 月 9 日，深圳工商局核准大盘珠宝设立，大盘珠宝设立时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其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苏衍茂 30 万元 30% 

卢寿英 20 万元 20% 

深圳市宝佳和珠 

宝首饰有限公司 
20 万元 20% 

美嘉华珠宝 15 万元 15% 

黄坤全 10 万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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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丁洋 3 万元 3% 

苏四清 2 万元 2% 

合计 100 万元 100% 

2) 2006 年 7 月 21 日，深圳工商局核准大盘珠宝增资，大盘珠宝的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 100 万元增加至 1,000 万元，各股东分别按其原股权比例认

缴新增的注册资本，至此，大盘珠宝的股权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苏衍茂 300 万元 30% 

卢寿英 200 万元 20% 

深圳市宝佳和珠 

宝首饰有限公司 
200 万元 20% 

美嘉华珠宝 150 万元 15% 

黄坤全 100 万元 10% 

苏丁洋 30 万元 3% 

苏四清 20 万元 2% 

合计 1,000 万元 100% 

3) 2008 年 8 月 19 日，深圳工商局核准大盘珠宝的股权变更，深圳市宝佳

和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及美嘉华珠宝各将其所持大盘珠宝的全部股权转让

予王金婵，至此，大盘珠宝的股权变更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王金婵 350 万元 35% 

苏衍茂 300 万元 30% 

卢寿英 200 万元 20% 

黄坤全 100 万元 10% 

苏丁洋 30 万元 3% 

苏四清 20 万元 2% 

合计 1,000 万元 100% 

4) 2009 年 9 月 30 日，深圳市监局核准大盘珠宝的股权变更，原股东黄坤

全将其所持大盘珠宝的全部股权转让予王金婵，至此，大盘珠宝的股权

变更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王金婵 450 万元 45% 

苏衍茂 300 万元 30% 

卢寿英 200 万元 20% 

苏丁洋 30 万元 3% 

苏四清 20 万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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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 万元 100% 

经苏建明确认，王金婵为苏建明配偶郎娇翀的同学，苏衍茂为苏建明的

姐夫，卢寿英为苏建明的母亲，苏四清为苏建明的姐姐，苏丁洋为苏建

明的姐夫，深圳市宝佳和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的股东（包括历史股东）并

非其亲属，苏建明为大盘珠宝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苏建明为大盘珠宝的

实际控制人。 

综上，并经金杜核查，金杜认为，发行人、发行人的股东、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自大盘珠宝设立至今均未持有大盘珠宝的股权，大盘珠宝、大

盘珠宝的股东、大盘珠宝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发行人设立至今均未

持有发行人的股权，发行人与大盘珠宝之间在历史沿革方面相互独立。 

3. 发行人在历史沿革方面独立于嘉华婚爱珠宝 

经金杜核查，嘉华婚爱珠宝的历史沿革如下： 

2012 年 8 月 21 日，深圳市监局核准嘉华婚爱珠宝设立，嘉华婚爱珠宝

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其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慈然天成有限公司 2,900 万元 58% 

深圳市茂丰润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1,200 万元 24% 

深圳市宏博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750 万元 15% 

深圳市企融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50 万元 3% 

合计 5,000 万元 100% 

其中，慈然天成有限公司自设立以来股东均为郎娇翀一人；深圳市茂丰

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设立以来股东均为苏龙峰一人；深圳市宏博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自设立以来股东均为苏晓军（持股 87%）、王俊（持股

13%）；深圳市企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目前的股东为吴洵（持股 10%）、

毛建涛（持股 90%），李捷、孙沛、王继荣为曾经的股东，均非苏建明

或其配偶郎娇翀的亲属。 

经苏建明确认，郎娇翀系其配偶，苏龙峰系其侄子，苏晓军系其外甥，

苏建明为嘉华婚爱珠宝的董事、总经理，苏建明及其配偶郎娇翀为嘉华

婚爱珠宝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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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并经金杜核查，金杜认为，发行人、发行人的股东、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自嘉华婚爱珠宝设立至今均未持有嘉华婚爱珠宝的股权，嘉华

婚爱珠宝、嘉华婚爱珠宝的股东、嘉华婚爱珠宝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自发行人设立至今均未持有发行人的股权，发行人与嘉华婚爱珠宝之间

在历史沿革方面相互独立。 

（二） 发行人的人员独立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 

经核查发行人提供的发行人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发行人提供的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截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及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员工名单、由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提供的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及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员工名单、经于深圳市监局查询美嘉华珠

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设立至今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经

与发行人、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的高级管理人员、采

购、销售、技术研发、财务等关键部门的相关人员访谈，并经发行人确

认，金杜认为，发行人的人员独立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

珠宝。 

（三） 发行人的资产独立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 

经现场抽查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与发行人主要管理人员以及财务部门主

要员工访谈，并经发行人确认，金杜认为，发行人所持有或使用的物业、

机器设备、原材料、机动车辆等均为发行人拥有或自独立第三方承租，

不存在资产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的资产混同的情形，

发行人在资产上独立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 

（四） 发行人在财务方面独立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211162 号《审计报告》，经与发行人、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

爱珠宝财务部门相关人员访谈，并经与本次发行上市的审计机构访谈，

金杜认为，发行人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发行人的财务部门的员工未在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任

职，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的财务部门的员工未在发行

人任职，发行人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发行人在银行独立开立账户，

独立纳税，不存在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共用银行账

户的情形，报告期内不存在相互占用资金、担保的情形，发行人在财务

方面独立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 

（五） 发行人的采购及销售渠道与美嘉华珠宝的采购及销售渠道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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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人的采购渠道与美嘉华珠宝的采购渠道相互独立 

根据美嘉华珠宝提供的前十大供应商资料，经与发行人的供应商资料对

比审查，美嘉华珠宝的前十大供应商中，与发行人前十大供应商重合的

数量、发行人于报告期内与该等共同供应商发生的交易额占发行人采购

总额比例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度 
共同供应商数量

（个） 

发行人向共同供应商的采 

购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2011 年 0 0 

2012 年 0 0 

2013 年 0 0 

2014 年

1-6 月 
0 0 

综上，在核查范围内，发行人与美嘉华珠宝间不存在相同的供应商，据

此，金杜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与美嘉华珠宝的采购渠道不存在重大重

合的情形，发行人有独立于美嘉华珠宝的采购渠道。 

2. 发行人的销售渠道独立于美嘉华珠宝的销售渠道 

根据美嘉华珠宝提供的前三十大客户资料，经与发行人的客户资料对比

审查，美嘉华珠宝的前三十大客户中，与发行人前三十大客户重合的数

量、发行人于报告期内与该等共同客户发生的交易额占发行人营业收入

比例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度 
共同客户数量

（个） 

发行人向共同客户的销售 

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011 年 3 2.53% 

2012 年 4 0.3% 

2013 年 2 0.06% 

2014 年

1-6 月 
1 0.01% 

综上，在核查范围内，发行人与美嘉华珠宝相同的客户的数量约占发行

人当年（期）前三十大客户的 10%、13%、7%、3%，且发行人与该等

客户间的历年（期）交易额仅约占其当年（期）营业收入的 2.53%、0.3%、

0.06%、0.01%，据此，金杜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与美嘉华珠宝的销

售渠道不存在重大重合的情形，发行人有独立于美嘉华珠宝的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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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发行人的采购及销售渠道与大盘珠宝的采购及销售渠道相互独立 

1. 发行人的采购渠道独立于大盘珠宝的采购渠道 

根据大盘珠宝提供的供应商资料（2011-2013 年均只有 8 家供应商，2014

年第一期只有 7 家供应商），经与发行人的供应商资料对比审查，大盘珠

宝的供应商中，与发行人前十大供应商重合的数量、发行人于报告期内

与该等共同供应商发生的交易额占发行人采购总额比例的具体情况如下

表所示： 

年度 
共同供应商数量

（个） 

发行人向共同供应商的采 

购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2011 年 2 6.56% 

2012 年 1 0.24% 

2013 年 0 0 

2014 年

1-6 月 
0 0 

综上，在核查范围内，发行人与大盘珠宝相同的供应商的数量约占发行

人当年（期）的前十大供应商数量的 20%、10%、0%、0%，且发行人

与该等供应商间的历年（期）交易额仅约占其当年（期）采购总额的

6.56%、0.24%、0%、0%，据此，金杜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大盘珠

宝的采购渠道不存在重大重合的情形，发行人有独立于大盘珠宝的采购

渠道。 

2. 发行人的销售渠道独立于大盘珠宝的销售渠道 

根据大盘珠宝提供的前三十大客户资料，经与发行人的客户资料对比审

查，大盘珠宝的前三十大客户中，与发行人前三十大客户重合的数量、

发行人于报告期内与该等共同客户发生的交易额占发行人营业收入比例

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度 
共同客户数量

（个） 

发行人向共同客户的销售 

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011 年 0 0 

2012 年 0 0 

2013 年 0 0 

2014 年

1-6 月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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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在核查范围内，发行人与大盘珠宝间不存在共同的客户，据此，

金杜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大盘珠宝的销售渠道不存在重大重合的情

况，发行人有独立于大盘珠宝的销售渠道。 

（七） 发行人的采购及销售渠道与嘉华婚爱珠宝的采购及销售渠道相互独立 

1. 发行人的采购渠道独立于嘉华婚爱珠宝的采购渠道 

根据嘉华婚爱珠宝提供的供应商资料（2012 年只有 1 家供应商，2013

年只有 2 家供应商，2014 年第一期只有 6 家供应商，嘉华婚爱珠宝 2013

年前尚未实际经营），经金杜与发行人的供应商资料对比审查，嘉华婚爱

珠宝的供应商中，与发行人前十大供应商重合的数量、发行人于报告期

内与该等共同供应商发生的交易额占发行人采购总额比例的具体情况如

下表所示： 

年度 
共同供应商数量

（个） 

发行人向共同供应商的采 

购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2012 年 1 1.73% 

2013 年 0 0 

2014 年

1-6 月 
0 0 

综上，在核查范围内，发行人与嘉华婚爱珠宝相同的供应商的数量仅占

发行人当年（期）的前十大供应商的 10%、0%、0%，且发行人与该等

供应商间的历年（期）交易额仅约占其当年（期）采购总额的 1.73%、

0%、0%，据此，金杜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嘉华婚爱珠宝的采购渠

道不存在重大重合的情形，发行人有独立于嘉华婚爱珠宝的采购渠道。 

2. 发行人的销售渠道独立于嘉华婚爱珠宝的销售渠道 

根据嘉华婚爱珠宝提供的客户资料（2012 年只有 2 家客户，2013 年只

有 7 家客户，2014 年只有 9 家交易额超过一万元的客户），经与发行人

的客户资料对比审查，嘉华婚爱珠宝的客户中，与发行人前三十大客户

重合的数量、于报告期内发生的交易额占发行人营业收入比例的具体情

况如下表所示： 

年度 
共同客户数量

（个） 

发行人向共同客户的销售 

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012 年 0 0 

2013 年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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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6 月 
0 0 

综上，在核查范围内，发行人与嘉华婚爱珠宝间不存在共同的客户，据

此，金杜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嘉华婚爱珠宝的销售渠道不存在重大

重合的情形，发行人有独立于嘉华婚爱珠宝的销售渠道。 

（八） 发行人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的业务规模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211162 号《审计报告》，及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提供

的报告期内的纳税申报表及审计报告，发行人、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

嘉华婚爱珠宝在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6 月 

发行人 60,461.53 72,772.31 79,896.43 42,807.73 

美嘉华珠宝 9,200.37 15,346.11 11,243.72 6,409.41 

大盘珠宝 9,295.60 10,179.17 11,407.47 5,229.78 

嘉华婚爱珠宝 无 147.93 373.99 388.31 

（九） 发行人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报告期内交易情况核查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21116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采购、销售资料等资料，经发行

人确认，并经走访发行人、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的相

关负责人，金杜认为，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未与美嘉华珠宝、嘉华婚爱珠

宝或大盘珠宝发生交易。 

（十）结论意见 

综上，金杜认为，发行人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及嘉华婚爱珠宝在历

史沿革、人员、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相互独立，发行人有明显区

别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及嘉华婚爱珠宝的采购及销售渠道；发行人

与美嘉华珠宝、大盘珠宝、嘉华婚爱珠宝不存在《管理办法》等相关中

国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所描述的同业竞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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